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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8_AE_BF_E8_c36_482808.htm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

家好，欢迎来到搜狐嘉宾聊天室，关注“名师解读05年司考

试卷?新形势、新变化”。 今天主要是有关2005年司法考试试

卷有关试题方面的点评和评价，本周一的时候我们发布

了2005年司法考试的试卷，近期我们又发布了司法考试试卷

的一些参考答案，所以针对这些试卷和答案，可能网友会有

一些疑问或者说对答案的一些评价方法都有一些异议，我们

今天邀请了北京万国学校著名的四位辅导老师从四个试卷中

给大家做一些全方位地点评或者对大家的异议有一些反馈，

也欢迎大家在访谈过程中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会有比较圆

满的答案给网友。 首先请邹老师能不能给2005年的司法考试

的试卷从宏观角度上先点评一下这张卷子的难度或者考题变

化。 邹建章：我想对今年的司法考试一上来做宏观的评述效

果不太好。我们这次来了四位老师，刑法、刑诉、民法、民

诉四大学科都涉及了，我们从具体的题目入手，对每个试卷

做一些评析，最后对整个试卷做一个宏观的评价。这次我们

的老师有刑法的韩友谊博士，民法的于飞博士，还有刑事诉

讼法的房宝国博士也兼讲民诉。有什么问题，网友可以提，

我们从具体问题入手。 05年司法考试试卷第二卷 主持人：先

请韩老师点评一下第二卷的内容。 韩友谊：今年刑法考试总

体难度比起前三年应该说难度明显下降，今年的总分考的是

第二卷加第四卷的刑法案例题，总共占75分，其中试卷二

占60分，在60分里，大约有50分应该说主要有刑法的基本知



识有不错掌握的话，就应该能够有不错的成绩。今年考试刑

法里有明显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前面说的简单，比起

以往难度下降。第二个特点就是明显集中刑法分则第三章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包括最后的大题，15分的案例题

，考的也是有关金融诈骗方面的案例。 韩友谊：第三个特点

，今年的题目一个是难度系数下降，有争议的和有新知识点

的地方是比较少见的。仍然存在着有个别的题目应该是涉及

有一些题干不是很周密或者答案稍微有点争议，但不是很多

，每年都有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今年突出的事情。 韩友谊：

这里有一个地方可能会有小小的争议，我们从后往前看，可

以看到第94题，在第94题不定项选择题，这道题一般情况下

不会影响考生的得分，对命题而言，它的出题并不是很周密

，第94题最后的问法丙的行为构成何罪，是构成侵犯商业秘

密罪，必须是手段是非法的和不正当的，并且必须造成一定

的损失。在这里在题干所有的案例中并没有谈损失，只谈了

获得商业秘密的手段具有非法性，这里严格地说它的问项应

该是丙的行为可以构成，把可以两个字加上去，这样的问法

是比较科学的，如果不这样的话，会造成一些考生的困惑。

但是从四个选项来看不至于会影响考生的答分。 韩友谊：第

二个应该说有一定的争议性，实际上并不是知识点的争议性

，对题目的设计和语言的表达有争议性，就是53题，关于剥

夺政治权利附加刑，C选项也被司法部公布的参考答案所选

定，C选项从拘役完毕，如果把这个作为正确选项来看，存

在错误，认为拘役有假释的，对中国的假释制度而言，只适

合于一部分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拘役没有假释而言。第53

题应该说是从语言逻辑的角度来讲说法是错误的，但是参考



答案把它作为正确选项来选择，这样的话，应该说是不是过

于地严密。因为一般学生看到拘役完毕到假释之日，按照正

常选项是把C选项排除的，一般拘役没有假释可言。 韩友谊

：第三是有点争议的地方就是第19题，第19题一般来说它涉

及到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区别问题。敲诈勒索与诈骗罪相

比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敲诈性，因为它敲诈性不仅仅侵犯财

产权，更重要的是侵犯人格尊严的问题。第19题应该说比较

明显，敲诈的色彩更加明显。而司法部给的参考答案是诈骗

罪，这道题可能略略存在定性上的争议。 韩友谊：还有一个

地方就是第4题， 是一道单项选择题，选出错误的说法，D选

项是明显的错误，A选项信用卡诈骗的主体可以是单位，但

事实上信用卡诈骗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并没有单位。所以

这样的话在第4题里一个单选题里可出现两个可选项，最后给

的答案是D，对于这样的题目应该说是出题者选题的疏漏。 

韩友谊：对于其他的题目，我们的评价是整体上还是那句话

，它的难度系数并不是很高，这里涉及到一些罪名，可能对

于考生来说平时觉得有点生僻，比如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

资，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还有非法经营同类企业罪，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向外国人赠送珍贵文物罪。在这些

罪名里，意味着在今年司法考试中刑法部分相对生僻的罪名

出现的比例比前三年的司法考试稍微多了一点。但对整体考

试而言并不能构成多么大的威胁。因为其中一半的考题用平

常的刑法常识也完全可以做出来，最典型的就是第63题，

第15题和第9题。对于需要掌握具体罪名中的一些细节才能做

出来的，主要是第62题和第58题。第58题需要掌握的细节就

是关于必须是国有企业的，还不包含国有控股的。第62题里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私赠文物藏品指的是向非国有单位私赠，

这两个掌握细节，这对考生来说相对比较难的地方，毕竟刑

法有425个罪名，其中有很多罪名有自己独到的特色和特别多

的细节，把这些细节全部能够注意到，并且能够把它转化成

作题能力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刑法的考分并不是很多，今年

并没有超过80。如果在425个罪名中，做出了大量的记忆或者

是复习的工作的话，实际上也有点像大海捞针不见得一定能

够有什么好的考试成绩。这个也是司法考试的规律，因为中

国的司法考试它通过的分数线多少年来一直都是及格线，及

格线的设置情况下，有些题目本身意味着要想做对是很难的

。这种难有两种方式让它变得比较难，一种方式是知识点比

较难，知识点逻辑分析比较难或者知识点比较新。前三年是

靠这样的方法使难度上升。第二种是考比较生僻的罪名和生

僻的细节，今年总体难度已经下降的刑法部分，仍然会出现

那么几道难题，这难题主要体现在生僻的罪名和生僻的细节

上。像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抽逃出资罪，像这样的罪名，在司

法实践中是比较少见的，虽然也许生活中比较常见，但在司

法实践中却是比较少见的。 韩友谊：而司法部所公布的考试

大纲对刑法部分的重点要求是常见、多发、严重、疑难罪名

，把重点确定在这样的标准之上，所以对于有一些并不是常

见多发的，也并不是那么严重的，甚至本身没有特别疑难，

只不过出现生僻的罪名，考生在这个地方丢分，实际上也是

很正常的事情，毕竟每个人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全部照顾到。

这也是司法资格考试使它的难度稍微变高的一个小技巧。05

年司法考试卷三中有关民法的问题 主持人：因为我们知道民

法是司法考试中历年来一个比较重大的科目，尤其是一个比



较大的法，我们请于老师就卷三中有关民法的问题进行一个

简单的叙述。 于飞：我主要谈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在今

年司法考试中民法考察所透露出的趋势，第二是关于我对这

次司法考试本身一些存疑的问题的个人看法。 于飞：第一个

方面我认为今年民法考试体现出以下三个新趋势。第一个是

民法所占分值的比例下降。以往民法在400分的时候，常常要

占到100分左右，而在去年600分的时候民法分值下降也占到

了85分，而今年纯粹考察民法题只有大约51分，其余重点分

值下降的原因就是第四卷中没有完全纯粹上的民法大题了。 

于飞：第二方面，着重新法的考察，尤其体现在人身损害司

法解释这一项新法上。该法是04年通过，但今年才列入考察

范围。而在今年考试当中出现四道题占5分，这对于整个民法

来说已经占到了将近10％的分数，突出了在考察考试的时候

新法的重要性。 于飞：第三，是民法考察的理论性增强，在

整个第三卷当中，没有直接法条依据，而考察考生基本理论

、基本概念的掌握情况这样的题占到了9道，一共13个，已经

超过了民法分值的四分之一了，这在以前是未曾出现过。因

此，大家在以后准备过程当中注意民法基础理论性考察，增

强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于飞：事实上在考试当中，一些有法

条依据的题目，相当一部分题目也需要结合民法理论才能够

得出最终的选项。并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直接根据法条用三段

论的方式去解题了。 于飞：然后谈一下我对民法存疑的地方

，主要谈两道题。一个是第9题，我认为司法部公布的答案值

得商榷。对于第9题考察的是债的保全中的撤销权，司法部公

布的答案是A，而我认为选B更合理，因为在题目当中很显然

他给出了甲得知乙准备起诉索款和丙知细甲欠乙款未还，这



两个要件，而这两个要件就说明了出让人甲和受让人丙均明

知此低价转让行为会损害乙的债权，也就构成了双恶意，而

双恶意是债的保全中撤销权行使的最重要的要件。之所以该

题目参考答案公布的是A选项也就是乙可以请求宣告甲丙行

为无效而没有选择B选项，乙可以请求法院撤销甲与丙的行为

。我想提供答案者是考虑甲丙之间的行为构成了恶意串通，

事实上题干中的条件对于认定恶意串通是不足的，因为恶意

串通需要双方事先有同谋，并以损害他人为目的。而在此 题

目当中，很显然题干只给出了买卖双方均明知此行为会损害

债权的要件，而并未给出双方合意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的要件

，因此认定行为无效是依据不足的。 于飞：第二个题谈一下

我对58题的认识。58题在网上有很多考友对此题存疑，并有

较大的争论。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出题人设此答案是有自

己的依据的，但此答案仍不尽合适，原因在于在这个问题当

中，最后一个选项不会引起争议，前三个选项大家都有争论

，而第一个选项是不能选的，原因在于形成权也可以以默示

的方式行使，尽管这里例外。比如遗赠当中，受遗赠人的默

示会被推定为拒绝接受遗赠。第二个选项是正确的，效力待

定合同中相对人的催告权只是单方意思表示，并未引起当事

人债权、债务关系的的变更，所以不符合形成权的定义。最

主要的争议产生在第三个选项，撤销权通常被认为是形成权

，但C选项之所以未能成为正确答案，是因为在民法理论学

说中有对形成权不同的分类，有学者把形成权定义为以当事

人单方意思变动自己与他人之间法律关系是的权利。而把单

方意思变动两个他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权利称为可能权。然后

把形成权与可能权归入变动权，使变动权与请求权、抗辩权



、支配权构成民事权利中的基本分类。 于飞：而多数学者的

观点则是把依单方意思变动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的权利，统

称为形成权，不再区分是变动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还是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此题债的保全当中债权人的撤销

权是依债权人的单方意思变动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

系，因此，依少数学者观点，这种权利就应被称为可能权，

而非形成权。这就是我认为对于此题出题人是有自己的依据

的原因。 于飞：但是，由于多数学者不区分形成权变动的法

律关系的主体，而我们的指导用书也不做此区分。所以我认

为在司法考试中，应依法条依据设置答案，无法条依据应以

指导用书为准设置答案，并参考通说。因此第58题以少数说

为依据设置答案，我认为不尽合适。 于飞：最后我认为本年

度司法考试民法虽然回避了一些通常的重点内容，但题整体

难度只能算是适中。05年司法考试试卷诉讼法试题情况 主持

人：下面请房宝国老师介绍一下诉讼法的有关试题情况。 房

宝国：大家好，今年刑诉和民诉加起来大概考了135分，其中

刑诉占的分数比较高，考了七十几分，民诉考了六十几分。 

从总体来看今年诉讼法的题目难度不大，可以概括为几个特

征。第一点，在刑诉和民诉中都涉及到一些最新的司法解释

的考察，比如在刑诉中考察了法律汇编中所列举的几个最新

的司法解释，比如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制度的规

定，关于陪审制度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普通程序简化

审理的规定。关于适用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的规定，关于涉外

刑事诉讼的规定，再比如像民诉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简易

程序的规定，关于民事调解的规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

定等等，这些新的司法解释 今年考试中基本上每道司法解释



都至少考了一道题，所以我们要留意最新的司法解释它的具

体规定。但对于这些最新的司法解释我们在突破班的时候，

都详细地进行了解说。 房保国：第二个特征，今年刑诉和民

诉中部分题目的考点和往年重复考，这个占的比重相对还是

非常大的，比如说在民诉中对于执行异议，执行和解等等的

考察，再比如刑诉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检察院抗诉等等问

题的考察和往年真题的考察的考点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这

就说明诉讼法中考察的都是一些基本知识，只要能够把历年

的真题吃透，可以掌握我们诉讼法中很大部分的题目。 房保

国：第三个特征，今年诉讼法中整体来看考察的是基本知识

，但有个别题目考点还是非常细的，涉及到司法解释中它的

方方面面。比如民诉中就考察了二审中一个企业法人分立之

后该怎么办。因此我们在复习诉讼法的时候一定要对司法解

释全面细致地把握。 房保国：第四个特征，司法部给的个别

答案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试卷三第43替民诉的题目，司法部

给的答案是D，但是严格说来正确的处理方式应当是先行调

解，调解不成再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是司法部给的答案

只是D，这道题严格来说每个选项都不是太准确。 房保国：

第五个特征，对于法律职业道德这块，相对来说考的是非常

容易的，比如今年司法考试中法律职业道德考察了关于司法

独立，律师的利益冲突，利益回避，律师的一些违法行为，

律师按结果收费的方式，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等等，应当来说

每道题来说难度不大，都比较容易识别。 房保国：第六个特

征，今年的司法文书考察的是刑诉中的司法文书，但这道文

书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它赋予了考生更大选择的

余地，比如对这道题可以从辩护词，自诉状，附带民事起诉



状，答辩状，判决书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而对于辩护词来

说，基本上没有多少格式要求。并且案情中告诉了有许多知

识点也很明确。所以今年的文书得分应当是相当容易的，当

然部分考生可能时间比较紧，题目做不完，就没有时间来详

细地写了。 房保国：第七个特征，今年论述题考的关于英美

法系的判例制度，还有超市强制对人身进行搜查，这两道论

述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涉及到我们刑诉和民诉中的知识。所

以从诉讼法的一般原理中对这两道论述题也可以进行展开阐

述。 网友：涉外民事诉讼中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

管辖，请问房老师这种说法对吗？ 房保国：这个说法是正确

的，不动产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这属于国内的专属管

辖，这一专属管辖的规定对涉外民诉也是适用的。当然涉外

民诉中也有自己特殊的专属管辖，那就是对于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合同等只能由中国法院管，但是对于不动产的规定，对

涉外民诉也同样适用。当然如果是涉外仲裁的话它不管是对

国内的专属管辖还是对涉外民诉的专属管辖，仲裁都可以约

定由外国的仲裁机构来管，不受专属管辖的限制。05年司法

考试试卷第四卷问题 主持人：下面请邹老师跟我们简单说一

下第四卷方面的问题。 邹建章：大家好，我主要是研究文书

和论述方面，所以想结合文书和论述对今年的司法考试第四

卷做一个简要的评价。 首先我觉得今年的司法考试的第四卷

第一个特点是实务性增强。其标志性特征是法律文书的分值

大幅提升。考虑到了要考法律文书，并且一直在讲法律文书

，但是没有想到会考这么高的分值。 邹建章：第二个特点是

理论性增强，主要是学术争议问题进入了论述题的选题范围

。这是今年论述题一个重要的特点。而且这也标志着从法律



适用到学术争议，从法律本身的争议到法律社会的关系等与

法相关所有的因素都进入了论述题的考察视野。这也预示着

未来的论述题复习在范围上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 邹建章：

第三个特点是文字量大幅上升。其实去年的司法考试的第四

卷的文字量就比较大，但是今年又比去年有了一个明显的上

升，我在有关的网上看到了一个调查，说有大约40％左右的

人第四卷没有做完。这也预示着第四卷的复习书写的速度也

是必须要给予注意的问题。05年司法考试法律文书题、论述

题 邹建章：以上是有关第四卷的一些简要的分析。下面我想

简单地说一下今年的法律文书题。首先我要讲的是今年的法

律文书题的一个核心词是刑事诉讼。 而大纲关于法律文书的

规定也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这恐怕是许多对法律文书大纲

不了解的人所忽略的。 邹建章：看今年的文书，这文书里有

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提起刑事诉讼，第二个是轻伤。这两

个关键词就决定了今年法律文书的数量。 邹建章：这里的刑

事诉讼可以有两解：一，刑事自诉状、辩护词、判决书；还

有一种理解是刑事自诉状、辩护词、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

还有答辩状、刑事判决书。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写的是什么文

书。 邹建章：关于文书由于司法部实际上没有公布答案，所

以我无法就司法部公布的文书答案内容发表什么意见，只是

呼吁司法部应该把法律文书的答案公布出来，让司法部公布

的答案和改卷老师作为改卷依据的答案应该同一。只有这样

也才能实现公布答案及试题异议制度所设计的改革目标才能

实现。 邹建章：关于论述题，今年的论述题实际上争议性比

去年明显减小，就是关于判例法、案例与司法解释这个话题

实际上是一个很古老的学术争议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判



例法与成文法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表述，只要具备足

够的理论基础，这道题目其实非常简单，对于非法律专业的

考生而言，可能这道题目就比较困难一些。 邹建章：关于这

道题的答题方法，我已经讲过多次，有一个固定的答题方法

，即先答知识，所谓答知识，第一就是答概念，判例法、成

文法的概念，再答判例法和成文法的关系，在思维方式上，

在法的渊源上，在法律的分类方式上，在法典的编纂方面，

这些在教材上都有很固定的表述，就不多说了。 邹建章：判

例法和成文法的优缺点，一个是开放的结构，一个是封闭的

结构，一个是动态的结构，一个是静态的结构。这是第一部

分内容即纯知识的内容。 邹建章：答题的第二部分即看法部

分，只要把知识部分答全了，看法部分就比较好办了，可以

重点围绕判例法和成文法的优缺点，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做一些分析就可以了。正是由于本题的要点化很突出，所以

这个题目也应该公布参考要点。 邹建章：在本题中，如果能

结合我国的社会、历史、经济等因素，并结合法治改革，从

法律移植的概念做分析，是本题比较高端的答法。05年司法

考试详细试题答疑 网友tony：卷二第4题明明是单选题，为什

么A和D都对呢，可又偏偏答案是D。 韩友谊：这是设计题目

不严谨的地方，在单选题里出现两个正确的选项。 是出题不

太严谨。 网友tony：卷二的94题，答案是D，但我以为是B

和D，因为题目问的是构成合罪。 韩友谊：这应该是学员自

己的认识上有偏差，因为D选项敲诈勒索罪，此罪必须侵犯

财产权，也就意味着丙要对丁要侵犯丁的财产权或者这样说

意味着行为人丙要对受害人丁的财产权进行侵犯。但事实上

并没有侵犯丁的财产权，反倒还给了受害人两万块钱。只不



过威胁对方说出单位的商业秘密，所以丙并未侵犯丁的财产

权，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网友tony：卷三71题C为什么不

选，民诉法23条第二款说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提起

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才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那本题中仅

仅是给付抚养费，并不涉及确认抚养关系，所以觉得被告住

所地法院有管辖权。 房保国：因为答案C属于身份关系的诉

讼，应当适用被告就原告的原则来管辖。 网友：韩老师说一

般拘役没有假释可言，那就是说还有可以拘役假释的？ 韩友

谊：当然根据刑法的明确规定，拘役不可能有假释。 网

友lvcky2005：于老师，还有那道到期债权抵消那道题，请您

做一个解释。 于飞：这道题选A，答案是没有问题的。因为

甲的欠款已经到期，而乙的欠费已经经过诉讼时效，因此，

在此时乙是无权主动主张抵消，否则等于迫使对方履行此已

超过时效的债权。而甲可以主张抵消，等于自愿清偿自己已

经超过时效的债务。而这种抵销同样是金钱之债，性质相同

，属法定抵消权，该形成权的行使，不需要对方的同意。 网

友突破班考生：卷二第一题差点把我打蒙了，卷二第二题更

离谱，请韩老师点评一两句。 韩友谊：卷二第一题考的非常

有意思，和任何知识点没有关系，实际上考的是97年刑法颁

布以后中国的立法状况，并且考的是一个数字。像这种考法

，一般来说对于我们认真学习过刑法的人来说应该不是一道

太难的题，但这种考法确实很奇怪，在司法资格考试刑法部

分，确实不是特别地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知识点。第二题是一

道填空题，实际上在04年的考题中有过类似的题目，做这种

题目很简单，就是不看答案，只填空，答案就出来了。如果

照着答案填空的话，是怎么也填不出来，因为上面的空比下



面的答案多一个。这种考法和他的刑法能力没有太密切的关

系。 网友突破班考生：卷二97题请老师点评一两句。 房保国

：97题考的是证明责任的分担问题，这也是刑事诉讼中证据

中的基本原理问题，对于答案A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

查人员的提问，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对于前半句来说

是对的，犯罪嫌疑人应该如实回答，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但是后半句说他要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就错了，犯

罪嫌疑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有罪，也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

，因此答案A是错的。答案B自诉人对其控诉承担证明责任，

这是对的。在自诉案件中，证明责任由自诉人承担。答案C

律师进行无罪辩护时，必须承担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的

责任。对此要分情况，对于公诉方如果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能

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那么律师在做无罪辩护时，他当然要

提供相反的证据，但是如果说公诉人的证据本身就不充分，

这个时候来说律师就不完全承担这方面的责任。答案D，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中，检察机关应当证明财产明显巨额，对

此要由检察院证明，犯罪嫌疑人只要证明差额的部分来源合

法就行了。检察院要承担一定的初步的证明责任。 网友：卷

三第8题答案是可单一之债是指债的主体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为

一人，应该选B选择之债吧，应为标地可选，请于老师回答一

下。 于飞：答案没有错误，单一之债和多数人之债是债的基

本类型，而如果构成多数人之债的话，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多

数主体，彼此之间要么是按份关系，要么连带关系。而在本

题中，该演唱组是作为一个主体去履行合同的，演唱组成员

之间并无按份和连带关系。 于飞：所以不是多数人之债，同

时此题若表述成以自创歌曲A或B进行演唱，则为选择之债。



而题干当中表述的是以自创歌曲二至三首演唱，这样的表述

使得合同当中并不存在选择权这种形成权，故不构成选择之

债，因此正确答案是B。 网友h：卷二的第30题为什么不是

选A，请房老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房保国：这道题答案应

该是B，说服他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这是2002年

和2004年的真题，也就是说连续三年都考了，那么对于自诉

案件来说，要求起诉的时候，只要有明确的被告人，并且被

告人要下落明确，不能下落不明，并且有充分的证据，但如

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或者说被告人下落不明，司法解释的规定

正确做法是说服他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这跟民事诉讼的

审理还是不一样的，因此答案不能是A。 主持人：刚才有网

友问卷三问第8题，为什么不是特定之债？ 于飞：特定之债

也就是特定物之债，是与种类物之债相并列的一种债的分类

。很显然，这里是以劳务作为合同的标地，而不是以物作为

合同的标地。 网友yy：往年第四卷平均分是多少。 网友突破

班考生：邹老师，希望您讲一讲今年第四卷评分的宽严程度

。 网友梅兰竹菊：第四卷格式正确的法律文书内容不太好，

能得多少分呢？ 邹建章：从过去的历史看，第四卷的总分要

低于前三卷，唯独去年是一个反常，应该来讲今年的第四卷

的得分会恢复到过去的正常情况，估计第四卷的平均分还会

是最低的。 邹建章：关于法律文书的格式占分情况，要看你

具体选择的法律文书，如果选择的是刑事判决书，则格式占

的分会高一些。如果选择的是答辩状，则分数主要集中在理

论的阐述上，格式占分会比较低一些。 网友突破班考生：邹

老师我卷四写文书，写成了刑事判决书，别的格式没有什么

问题，会不会扣分多？ 邹建章：我觉得写判决书相对是最容



易获得高分的，因为判决书的格式规范，考点也明确。具体

是开头的文号，结尾的法庭组成人员、院印、年月日等格式

的考点，而实体和程序的考点也很清晰。 邹建章：只要格式

正确，定性准确，无遗漏，则一般能获得比较高的分。如果

选择了答辩状，对论证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改卷也会更加主

观。 网友：卷二25题选A错在哪里，请教老师。 房保国：这

道题考辩护人和代理人的区别。对答案A是错的，A说介入诉

讼的时间不同，但事实上辩护人和代理人介入刑事诉讼的时

间都是一致的，五是那就是检察院的审查起诉之日起。法律

要求检察院在收到案件之日起三天之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

有权请辩护人，也应当告知被害人有权请代理人。因此这二

者介入诉讼的时间是一致的，所以A是错的。那么正确答案

是D，B和C也是错的，这非常明显。 网友：卷四第2题我写

的是张某是违法发放贷款罪，这个相对事职罪来说不是特殊

法条吗？ 韩友谊：违法发放贷款罪是故意犯罪，而国有公司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失职罪是过失犯罪。那么张某的行为很

显然对最后的危害结果是过失，并不是明知丁某不符合贷款

条件而徇私情放低贷款条件，发放贷款的，所以不能定违法

发放贷款罪。考试成绩公布及试题争议的处理 网友东方龙

：2005年的司法考试请各位辅导老师希望预测一下过线分数

是否需要突破360分或者应该大概在多少分范围之内，请邹老

师回答一下。 邹建章：首先关于分数线的问题是一个政策问

题，因此我的回答注定是没有权威性的，供我们大家参考。

关于分数线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分数线始终固守着及格线

，即400分的时候，分数线是240，600分的时候分数线是360分

。从我们知道的情况及趋势司法考试的录取率一直在稳定上



升。 邹建章：从02年司法考试开始录取比例一次是6.7％

，10.2％，11.2％，因此今年的分数线应该不会低于360分。 

网友：如果前三卷的估分在280或者290，有的在270，请问老

师这个分数线今年过线的可能性大吗？ 邹建章：可能性大，

这取决于这位网友第四卷的成绩。 主持人：有的网友说今年

司法考试的成绩什么时候出来，以上的有关考试试题的争议

，司法部究竟会如何处理，还有网友说希望各位老师能够针

对今年的试题变化对明年复习应考应注意哪些问题能不能给

一些综合的建议。下面请邹老师做综合阐述。 邹建章：第一

个关于公布成绩的时间，这是一个政策问题，我们了解的一

些信息是司法部将在11月10号左右公布考生的成绩。在11

月20号左右就是两高一部大致在这个时间决定今年的分数线

，并在12月初公布分数线。第二关于争议的处理，它大致的

处理程序就是全国各地的考生提出自己对试题的异议和理由

，司法部专门有一个工作组来研究争议的问题，最后根据争

议后的问题确定最终改卷参考答案的意见。根据过去的经验

看，司法部最终的结果没有公布，我们呼吁司法部还是能够

公布最终的意见结果。如果不公布的话，对答案的公布就没

有意义了。而往往争议部分是考生了解下一年度司法考试掌

握复习方向，包括掌握复习标准一个重要的指标。我们还是

呼吁司法部能够把异议的结果今年能够公布。 邹建章：今年

的试题变化，我觉得今年试题最大的变化就是主观化程度进

一步提高，这种主观化的提高有两个表现，从答题角度讲，

需要书写的文字量越来越大，除了论述题，包括法律文书题

也需要书写的量越来越大，从改卷的角度我们也发现，改卷

的主观化程度越来越高，改卷老师自由裁量度越来越大，除



了过去论述题以外又增加了法律文书题，我们注意到今年的

法律文书题司法部没有公布答案，我们研究了以后，发现选

择不同的文书，文书的改卷方式不一样的，比方选择判决书

，可能非常规范，比较集中，如果选择答辩状，它的主观化

程度非常高，有点类似于论述题的改题规范了，比如论证严

不严谨，表述准不准确，法言法语规不规范。建议考生在注

意司法考试过去的一些主要要点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主观法

律思维的训练，加强表达能力的训练，这是司法考试非常重

要的趋势。谢谢大家。 韩友谊：今年刑法总体比较简单，难

度出现在生僻罪名的生僻细节上，对于明年的考试而言，也

许是一个例外。 房保国：从总体上看，诉讼法应该难度不大

，只能是一方面对司法解释考的越来越细，另外一方面，历

年考试的重复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关键对一些考点要能

够充分理解和灵活运用。希望大家这段时间不要着急，耐心

等待结果，通过了，不骄不傲，通不过不灰心气馁，最后祝

大家好运。 于飞：我提醒大家注意民法考试当中的两个新趋

势，一个是出题人有刻意回避传统重点的趋向，比如民法中

最重要的是合同法，合同法中最重要的是合同效力，然而今

年竟未对合同效力予以直接考察，令人吃惊。第二，要注重

民法基础理论的训练。无法条依据的题目，呈逐年上升趋势

。 主持人：感谢北京万国学校的大力支持，感谢四位老师做

客今天的搜狐直播间，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非常感谢大

家知道持续关注我们司法考试栏目这么长时间，也希望大家

能够在这次考试中取得比较好的成绩。谢谢大家。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